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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單位主管：        


附註：
一、依據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各機關員工（含約聘僱人員）加班，應由其一級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每人每日加班以不超過4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20小時為限。
二、加班須加滿1小時方可支領加班費或補休，至不同時段加班未滿一小時者或超過一小時之餘數均不得合併計支加班費或補休。
三、加班時請於加班簽到退簿按時簽到（退）；經依規定指派之加班，得選擇在加班後1年內補休假，並以小時為單位，不另支給加班費。
